收      據
	茲收到長庚大學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
	

	
	
	

	項目
	D:
	□114學年度新設、重點系所碩士班1年級生生活費獎助學金
	



	給付金額 
	新臺幣:   肆萬    捌仟    佰   拾   元整(NT$.48,000      )           
(中文大寫)
	

	給付方法:
	□由學校電匯至領款人帳戶    □其它(詳述原因及方式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領款人姓名(正楷簽章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得稅法第89條:機關、團體、學校、事業、破產財團或執行業務者每年所給付依前條規定應扣繳稅款之所得，及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類之其他所得，...，應於每年一月底前，將受領人姓名、住址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全年給付金額等，依規定格式，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…                   
	

	戶籍地址:
	
	(縣市)
	郵遞區號
	□□□
	
	(區鄉鎮市)
	
	(村里)
	

	
	
	鄰
	
	路(街)
	
	段
	
	巷
	
	弄
	
	號
	
	樓
	

	身

分

證

號
	a.本校員工notes id :
　(本校員工請同時填寫b欄，身份證號)：
	

	
	b.身分證統一編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同一課稅年度是否在台居住滿183天:是□ 否□                  
	

	
	c.外籍人士統一證號: 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  有居留證者, 同一課稅年度是否在台居住滿183天:是□ 否□
	

	
	d.外籍稅籍號碼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護照號碼：        國籍:(免扣補充保費)

  無居留證，請附護照影本 (外籍稅籍號碼:西元出生年月日＋護照內英文姓名欄前兩個英文字母)
	

	
	e.大陸身份證號：９□□□□□□     地址：(免扣補充保費)

   第一位填9，第2至7位填西元出生年後兩位及月、日各兩位
	

	
＊藍底處請務必正楷填寫完整。
	
	




